附件3

2013征兵工作政策解读

2013年是推行夏秋季征兵的第一年，为让广大群众特别是应征青年知晓征兵政策的变化，慈利县征兵办将采取手机短信、媒体传播、集体报名、现场咨询等形式进行大力宣传，鼓励广大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应征。国防部征兵网站已开通网上报名系统，高中以上学历适龄青年也可通过网络进行报名。
一、征集时间由冬季调整为夏秋季

从7月2日开始，我县征兵工作全面启动，7月份定为全县“征兵宣传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今年征兵时间由以往的冬季调整为夏秋季。今年我县将于8月1日开始展开征兵体检、政审等工作，9月1日起批准新兵入伍，9月5日开始陆续组织新兵起运，9月30日征兵结束。这是我国自1990年实行冬季征兵以来，23年间首次调整征兵时间。
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从今年起，全国征兵时间统一由冬季调整到夏秋季，即8月1日开始征兵，9月1日批准入伍，9月5日起运新兵，9月30日征兵结束。
二、高学历入伍受欢迎

据悉，征集对象以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为主，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青年入伍，优先批准应届毕业生入伍。征集的非农业户口青年，应具备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征集的农业户口青年，应具备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尽量多征集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青年入伍。征集的女青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2013年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及正在高校就学的学生应征并且符合条件的，可以批准入伍。

优先征集在抢险救灾和灾区重建中表现突出的青年入伍。驻海岛、边境、远离居民区等条件艰苦地区的部队干部子女符合条件的，应优先批准入伍。有台湾省籍人口和归侨、侨眷的地区，应尽可能多征集一些台湾省籍和归侨、侨眷青年入伍。
征兵政策也有相应调整。如，保留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大学新生的入学资格，退役后两年内允许入学；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既可在高校所在地报名应征，也可以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提前在高校开展征兵，在学生放假和毕业生离校前完成初检、初审和预定兵员工作，最大限度地征集大学生参军入伍。
三、征集年龄高学历适当放宽
男青年为2013年年满18至20周岁，高中毕业文化程度青年可放宽到21周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放宽到22周岁，高职（专科）毕业可放宽到23周岁，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可放宽到24周岁。

女青年为2013年年满18至19周岁，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可放宽到20周岁，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可放宽到22周岁。根据本人自愿，可征集年满17周岁的高中应届毕业生入伍。

四、身体条件和政治条件
应征入伍公民的身体条件要符合国防部2003年9月1日公布的《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有关规定执行，比如：男性162cm以上，女性160cm以上；男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25%、－15%，女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15%。视力要求：初中文化程度人员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9（0.8），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8（0.6）；普通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青年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7（0.5），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0.3）；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在校大学生右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6（0.4），左眼裸眼视力不低于4.5（0.3）。

政治条件，按照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2004年10月9日公布的《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和有关规定执行。征兵政治审查的内容包括：应征公民的年龄、户籍、职业、政治面貌、宗教信仰、文化程度、现实表现以及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成员的政治情况等。
五、征兵政策做了如下相应调整
一是制定完善大学生入伍有关政策。保留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大学新生的入学资格，退役后两年内允许入学；允许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在校生既可在高校所在地报名应征，也可以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地报名应征；扩大大学生学费资助范围，简化申请与审批程序，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到位。
二是适当增加高校集中地区征兵任务。
三是减少初中生征集数量。北京、天津、上海及省会城市原则上不再征集初中生，其他地区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征集初中生比例的上限。
六、与之相关的优惠政策
一是已被普通高等学校录取的学生可以在户籍地报名应征，批准入伍后可办理保留入学资格手续，退出现役后2年内允许入学，并享受国家学费资助政策。
二是大学生应征入伍遵循优先参军政策。优先选拔使用。考研升学优惠。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三是
三是就业安置优惠。大学毕业生士兵在部队提干应必须是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取得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年龄不超过26周岁，其中三本毕业的还应当担任班长（副班长），或荣立三等功以上奖励，或被评为军事训练标兵；入伍一年半以上且在推荐的旅（团）级单位工作半年以上等等。
七、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应征入伍时享有“四个优先”： 
一是优先报名应征。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持《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在征兵报名期间直接到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县级征兵办公室报名应征。已将户口迁到学校办理集体户口的应届毕业生，应将户口迁回入学前户籍所在地后进行报名。二是优先体检政审。县级征兵办公室优先安排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上站体检和政治审查。外地就读的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到户籍所在地报名的，本人持《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登记表》，可在征兵体检时间内前去报名，县级征兵办公室安排其上站体检。三是优先审批定兵。体检政审合格的高校应届生预征对象，享有优先审批定兵的优惠政策。县级征兵办公室审批定兵时，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青年、优先批准应届毕业生入伍。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合格人数较多，征集指标无法满足的地区，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预征对象入伍。四是优先安排使用。县级征兵办公室分配新兵去向时，优先考虑应届毕业生预征对象的学历、专业、个人特长和本人意愿，优先安排到军兵种或专业技术要求高的部队服役；部队对征集入伍的应届毕业生，优先考虑按其学历和专业水平安排到适合岗位，发挥其专长。同等条件下，高校毕业生士兵在选取士官、考军校、安排到技术岗位等方面优先；具有普通本科学历、取得相应学位的高校毕业生士兵，表现优秀、符合总部有关规定的可按计划直接选拔为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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